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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波锦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锦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上电漕泾发电

有限公司、郑州枫伙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众源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热电分公司、上海风领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浙江宏诚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苏州融森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嘉弘（浙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旭波、唐世木、刘瑞、周红展、路阳、何达清、李明洋、范文正、卢永炜、

陆帅、刘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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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施工质量验收与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力工程施工质量验收与评价的基本规定、验收要求、质量评价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火电、风电、光伏、输变电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与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796 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

GB 51121 风力发电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GB 55032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

DL/T 5210.1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第1部分：土建工程

DL/T 5210.2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第2部分：锅炉机组

DL/T 5210.3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第3部分：汽轮发电机组

DL/T 5210.4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第4部分：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

DL/T 5210.5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第5部分：焊接

DL/T 5210.6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第6部分：调整试验

DL/T 589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力变流设备施工及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L/T 5210.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验收 acceptance

工程质量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合格的基础上，由工程质量验收责任方组织，工程建设相关单位参加，

对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及其隐蔽工程的质量进行抽样检验，对技术文件进行审核，并根据设

计文件和相关标准以书面形式对工程质量是否达到合格作出确认。

3.2

检验批 inspection lot

按相同的生产条件或规定的检验方式，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验对象。

3.3

主控项目 dominant item

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公众利益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项目。

3.4

一般项目 general item

除主控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

3.5

质量评价 quality evaluation

对工程实体质量、质量管理活动及效果进行的系统检查与评定。

3.6

观感质量 quality of appearance

通过观察和必要的量测所反映的工程外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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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归档 archive

文件形成部门或形成单位完成其工作任务后，将形成的文件整理立卷后，按规定向本单位档案室或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的过程。

4 基本规定

4.1 应明确电力工程施工质量验收与评价的组织体系，建设单位为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协调验收与评

价全过程工作。

4.2 各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a) 施工单位负责自检、自评及相关资料的提交；

b) 监理单位负责全过程质量监督、见证取样、平行检验及验收复核；

c) 设计单位负责参与验收，对设计相关的质量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d) 运营单位可参与竣工综合验收，提前熟悉工程情况。

4.3 电力工程施工质量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a) 工程质量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b)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

c)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d) 对涉及结构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试块、试件及材料，应在进场时或施工中

按规定进行见证检验；

e)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验收合格后方可

继续施工；

f) 对涉及结构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在验收前按规定进行抽样检

验；

g)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4.4 施工质量验收应遵循以下流程，分项工程完工后由施工单位自检合格，报监理单位验收：

a) 自检；

b) 专检；

c) 交接检；

d) 监理验收；

e) 专项验收；

f) 竣工综合验收。

4.5 分部工程完工后，应由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进行验收，设计单位参与。

4.6 分部工程应按专业性质、工程部位确定。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施工特点、

施工程序、专业系统及类别将分部工程划分为若干子分部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

合下列规定：

a) 分部（子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均应合格；

b)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真实、准确、齐全；

c) 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样检验结果应合格；

d) 观感质量验收符合要求。

4.7 单位工程及竣工工程应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设计、运营等单位共同参与验收。

4.8 单位工程的划分原则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a) 具有独立生产使用功能或独立施工条件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为一个单位工程；

b) 对于规模较大的单位工程，可将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部分划为一个子单位工程。

4.9 单位工程完工后，各相关单位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a) 勘察单位应编制勘察工程质量检查报告，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向建设单位提交；

b) 设计单位应对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的设计变更进行检查，并应编制设计工程质量检查报告，按

规定程序审批后向建设单位提交；

c) 施工单位应自检合格，并应编制工程竣工报告，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向建设单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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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监理单位应在自检合格后组织工程竣工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应编制工程质量评估报告，按规

定程序审批后向建设单位提交；

e) 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预验收合格后组织监理、施工、设计、勘察单位等相关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

工程竣工验收。

4.10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均合格；

b)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真实、准确、齐全；

c) 所含分部（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完整；

d) 主要功能项目的抽查结果符合相关专业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e) 观感质量验收符合要求。

4.11 质量检测抽样应遵循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工程规模、施工批次、检测项目特

点确定抽样比例及抽样数量。

4.12 质量评价工作应在验收合格的基础上开展，遵循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评价人员应具备相应

的专业资质和实践经验，评价过程应规范记录，评价结果应真实、准确，明确反映工程质量水平，评价

资料应完整归档。

4.13 当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a) 经返工或返修的检验批，重新验收；

b)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予以验收；

c)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

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

d)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满足安全及使用功能要求时，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

文件的要求验收。

e)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功能的分部工程、单位（子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4.14 电力工程的施工质量控制按照下列规定：

a) 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建筑构配件、器具和设备应进行进场检验。凡涉及安全、

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重要材料、产品，应按各专业工程施工规范、验收规范和设

计文件等规定进行复验.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

b) 各施工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施工工序完成后，经施工单位自检符合规定

后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各专业工种之间的相关工序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应记录；

c) 对于监理单位提出检查要求的重要工序，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4.15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准确齐全、真实有效，且具有可追溯性。当部分资料缺失时，应委托有资质

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相应的实体检验或抽样试验，并应出具检测报告，作为工程质量验收资料的一部分。

5 验收要求

5.1 土建工程验收要求

5.1.1 土建工程验收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地基与基础工程：承载力、沉降量、钢筋保护层厚度等；

b) 主体结构工程：混凝土强度、结构尺寸偏差、构件安装精度等；

c) 屋面工程：防水、保温、排水系统等；

d) 装饰装修工程：墙面平整度、地面坡度、门窗安装质量等；

e) 室外工程：道路平整度、管网敷设坡度、检查井质量等。

5.1.2 地基承载力应采用静载试验、轻便动力触探等方法检测；混凝土强度采用回弹法、钻芯法等方

法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采用钢筋保护层测定仪检测；结构尺寸偏差采用全站仪、水准仪、卷尺等仪器

测量；防水工程采用淋水、蓄水试验等方法检测。

5.1.3 土建工程验收应符合 GB 55032、DL/T 5201.1 的规定。

5.2 电气安装工程验收要求

5.2.1 电气安装工程验收应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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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机组设备安装：发电设备、仪表及控制装置；

b) 电缆敷设：敷设间距、弯曲半径、固定方式等；

c) 母线安装：连接精度、绝缘电阻、接地电阻等；

d) 电气设备安装：变压器、开关柜、断路器等安装精度、接线质量等；

e) 防雷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值、防雷装置安装质量等；

f) 照明系统：灯具安装、照度、接线规范性等。

5.2.2 电缆绝缘电阻应采用兆欧表检测；接地电阻采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检测；电气设备接线质量采用

目测、万用表检测；安装精度采用全站仪、水平仪测量；照度采用照度计检测。

5.2.3 电气安装工程验收应符合 DL/T 5201.2、DL/T 5201.3、DL/T 5201.4、DL/T 5201.5、DL/T 5898

的规定。

5.3 设备调试工程验收要求

5.3.1 设备调试工程验收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发电设备：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调试；

b) 变电设备：变压器、断路器等调试、

c) 配电设备调试；

d) 控制保护系统调试；

e) 重点检测设备启动性能、运行参数、联锁保护功能、自动化控制水平等。

5.3.2 应采用专业调试仪器，对设备启动电流、电压、功率、频率等运行参数进行监测；对联锁保护

功能进行模拟试验，检查保护动作的准确性、及时性；对自动化控制系统进行联动调试，检查系统响应

速度、控制精度。

5.3.3 设备调试工程验收应符合 DL/T 5201.6 的规定。

5.3.4 设备应启动平稳，无异常振动、噪音，运行参数符合设计要求；联锁保护功能可靠，保护动作

准确、及时，无误动、拒动现象；自动化控制系统运行稳定，控制精度符合规定，能够实现自动调节、

远程控制；调试记录完整、准确。

5.4 新能源专项工程验收要求

5.4.1 风电专项验收指标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叶片安装精度；

b) 叶片连接螺栓力矩；

c) 叶片防雷接地质量；

d) 叶片外观质量等。

5.4.2 应采用全站仪测量安装精度，扭矩扳手检测螺栓力矩，目测检查外观及接地连接。

5.4.3 风力发电工程应符合 GB 51121 及设计要求，安装精度符合设计要求，螺栓力矩达到规定值，防

雷接地可靠，叶片无破损、裂纹、变形等缺陷。

5.4.4 光伏专项验收指标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光伏组件敷设间距；

b) 倾斜角度；

c) 安装牢固性；

d) 组件接线质量；

e) 组件绝缘性能等。

5.4.5 应采用卷尺、全站仪测量间距及倾斜角度，目测检查安装及接线质量，兆欧表检测绝缘性能。

5.4.6 光伏发电工程应符合 GB 50796 及设计要求，敷设间距、倾斜角度符合设计要求，组件安装牢固，

接线规范、无松动，绝缘性能合格，组件表面无破损、污渍。

6 质量评价体系

6.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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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施工质量

（权重 65％）

土建施工质量
按第 5 章规定执行，评价各专业实体质量检测指标的达标情

况、结构安全及使用功能的保障情况
电气安装质量

设备调试质量

资料完整性

（权重 15％）

验收记录

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及时性及归档情况
检测报告

施工资料

设计资料

安全管控（权重 10％）

施工安全管理
评价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培训、防护设施安装、隐患排

查及闭环整改情况
现场安全防护

安全隐患整改

6.2 评分方法

宜采用百分制评分法，各三级指标按完成情况分为优良（70-100分）、合格（60-70分）、不合格

（0分）四个档次，二级指标得分按所属三级指标加权平均计算，一级指标得分按所属二级指标加权平

均计算，总得分为各一级指标得分×对应权重之和。

6.3 质量等级划分标准

质量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

表 2 质量等级划分

等级 核心标准 适用要求

优良

项目合格率 100％，一般项目合格率≥95％

评优工程、重点工程推荐评定
施工工艺规范，外观质量无明显缺陷

检测数据优于标准限值(偏差≤5％)

无质量隐患及整改项

合格

关键项目合格率 100％，一般项目合格率≥85％

工程合格底线，可投入使用主要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质量缺陷已整改闭环，无影响安全运行的隐患

不合格

关键项目不合格
不得进入下道工序，需全面整改

后重新验收
一般项目合格率＜85％

存在影响安全运行的重大缺陷

6.4 验收与评价资料

6.4.1 验收与评价资料应真实、完整、规范、及时，编制应字迹清晰、数据准确、签字齐全、装订规

范，不得涂改、伪造、编造。

6.4.2 验收记录应包括分项工程验收记录、分部工程验收记录、单位工程验收记录、竣工综合验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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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需明确验收时间、验收人员、验收内容、验收结果、签字确认等信息。

6.4.3 检测报告应包括原材料检测报告、构配件检测报告、实体质量检测报告、设备调试检测报告，

需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出具，明确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数据、检测结论等内容。

6.4.4 评价报告应包括施工单位自评报告、监理单位复评报告、建设单位综合评价报告，需涵盖工程

概况、验收情况、评价指标打分情况、评价结论、改进建议等内容。

6.4.5 验收与评价资料应在竣工综合验收合格后 3 个月内完成归档，归档份数应满足建设、施工、监

理、设计、运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6.4.6 归档资料应采用纸质归档与数字化归档相结合的方式，纸质资料应装订成册，数字化资料应符

合相关格式要求，确保可追溯、可查阅。

6.5 不合格项处理

6.5.1 应在施工全过程质量控制、分部分项工程验收、竣工综合验收及质量评价过程中，通过目测、

检测、核查等方式，识别不符合设计要求、施工规范及合同约定的不合格项，明确不合格项的位置、类

型、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6.5.2 施工单位接到不合格项通知后，应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分析不合格原因，制定专项整改方案，明

确整改措施、整改责任人、整改期限，整改方案需报监理单位审核、建设单位确认后实施。

6.5.3 整改过程中，监理单位应全程监督，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整改过程规范记录。

6.5.4 整改完成后，施工单位应自行检查合格，向监理单位提交复查申请，监理单位组织建设、施工

等相关单位进行复查，采用与原检测方法一致的方式，对整改后的不合格项进行检测、核查，确认整改

效果。

6.5.5 对不合格项进行责任追溯，应明确建设、施工、监理、设计等相关单位及个人的责任，对因违

规操作、管理不善、检测失职等原因造成的不合格项，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6.5.6 严重不合格项整改后仍无法达到合格标准的，应责令停工整改，情节严重的，上报监管部门处

理，同时将不合格项处理情况纳入工程质量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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